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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或“本所”）受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公司”）委托，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并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首发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已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出

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

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金莱特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

师工作报告》”）、于 2012 年 2 月 20 日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金莱特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一）》”）、于 2012 年 5 月 3 日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

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二）》”）。本所现根据《补充法律意见（一）》出具之日后

发行人相关事项的变化情况和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信”）于 2012 年 7

月 28 日出具的对发行人 2012 年 1 至 6 月的财务状况进行加审并出具的《审计报告》（大

信审字（2012）第 4-0191 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

于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一）》、《补

充法律意见（二）》相关内容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和有关用语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并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应被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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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并上市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

他申报材料一起提交中国证监会审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现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之规定，按照中

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2012 年 5 月 4 日，发行人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

2011 年 5 月 14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并上市的议案>的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将 2011 年 5 月 14 日召开的 2011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上市的议案》的决

议有效期的延长二十四个月。 

二、 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1.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在最近三年连续盈利，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

良好，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2. 根据《审计报告》、2012 年 7 月 28 日大信出具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大信

专审字(2012)第 4-0059 号，以下简称“《内控鉴证报告》”）、发行人书面承诺并经核查，发

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无重大违法行为，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项以及第五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 

3. 根据《内控鉴证报告》并经核查，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

够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生产经营的合法性、营运的效率与效果，符合《首发办法》

第二十四条之规定。 

4. 根据相关工商、税务、国土、劳动、环保、质检、海关等有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

明文件、发行人书面承诺并经核查，发行人不存在《首发办法》第二十五条所述的各项情

形，符合《首发办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 

5.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书面承诺并经核查，发行人有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

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符合《首发办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 

6.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核查，发行人财务状况和资产质量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

理，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量正常，符合《首发办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 

7. 根据《内控鉴证报告》和发行人书面承诺，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在所有重大方面有

效，并由大信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内控鉴证报告》，符合《首发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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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根据《审计报告》和发行人书面承诺，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

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之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由大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首发办

法》第三十条之规定。 

9. 根据《审计报告》、《内控鉴证报告》、发行人书面承诺并经核查，发行人编制

财务报表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保持应有的谨

慎；对相同或者相似的经济业务，选用一致的会计政策，未进行随意变更，符合《首发办

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 

10. 根据《审计报告》、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发行人书面承诺并经核

查，发行人完整披露关联方关系并按重要性原则恰当披露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

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符合《首发办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 

11.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书面承诺并经核查，发行人符合《首发办法》第三十

三条之规定。 

12.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所在地税务机关出具的证明、发行人书面承诺并经核

查，发行人依法纳税，报告期内的税收优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的经营成果对

税收优惠不存在严重依赖，符合《首发办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 

13.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发行人书面承诺并经核查，发

行人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裁等重大或有事项，

符合《首发办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 

14. 根据《审计报告》、《招股说明书》等发行申报文件并经核查，发行申报文件中

不存在《首发办法》第三十六条所述的各项情形，符合《首发办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上

市的各项实质条件。 

三、 发行人的业务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2 年 1 至 6 月的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282,126,464.68
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99.63%，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 

四、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商标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及发行人说明，自 2012 年 2 月 20 日以来，发行人有 1 项商标

续展注册，具体情况如下： 

序 注册号 商标名称 申请类别 申请国家 注册有效期 续展注册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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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1 1792357 

 

第 11 类 中国 

2002 年 6 月

21 日至 2012

年 6 月 20 日 

2012 年 6 月 21

日至 2022 年 6

月 20 日 

 

（二）专利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及发行人说明，自 2012 年 2 月 20 日以来，发行人新取得的专

利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有效期 

1 
可调节灯头与筒身

之间角度的手电筒 发明 
2011100077

22.6 
2011 年 1
月 14 日 

2031 年 1 月

14 日 

2 一种装饰造型灯 实用新型 
20112023811

1.8 
2011 年 7
月 7 日 

2021 年 7 月

7 日 

3 一种遥控壁扇 实用新型 
2011203039

27.4 
2011 年 8
月 20 日 

2021 年 8 月

20 日 

4 一种 LED 台灯 实用新型 
2011203039

26.X 
2011 年 8
月 20 日 

2021 年 8 月

20 日 

5 
一种易装配 LED 台

灯 实用新型 
2011203039

28.9 
2011 年 8
月 20 日 

2021 年 8 月

20 日 

6 
一种带小夜灯的

LED 台灯 
实用新型 

2011203039
29.3 

2011 年 8
月 20 日 

2021 年 8 月

20 日 

7 

一种荧光管应急灯

智能化电流检测系

统 
实用新型 

2011203075
21.3 

2011 年 8
月 23 日 

2021 年 8 月

23 日 

8 

一种负温度系数可

变阻抗式恒压充电

电路 
实用新型 

2011203075
05.4 

2011 年 8
月 23 日 

2021 年 8 月

23 日 

9 

一种延长风扇直流

碳刷电机寿命的风

扇控制电路 
实用新型 

2011203075
07.3 

2011 年 8
月 23 日 

2021 年 8 月

23 日 

10 
可充电备用灯（KN-

2206） 
外观设计 

2011302341
31.3 

2011 年 7
月 21 日 

2021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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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有效期 

11 电池（KN-645A） 外观设计 
2011302839

38.6 
2011 年 8
月 22 日 

2021 年 8 月

22 日 

12 
可充电台灯（KN-

8806L） 
外观设计 

2011302839
39.0 

2011 年 8
月 22 日 

2021 年 8 月

22 日 

13 电池（KN-409） 外观设计 
2011302839

36.7 
2011 年 8
月 22 日 

2021 年 8 月

22 日 

14 
可充电壁扇（KN-

1116R） 
外观设计 

2011302839
37.1 

2011 年 8
月 22 日 

2021 年 8 月

22 日 

15 
可充电手电筒（KN-

2323） 
外观设计 

2011303878
34.X 

2011 年 10
月 28 日 

2021 年 10
月 28 日 

16 
可充电风扇（KN-

1216） 
外观设计 

2011304800
97.8 

2011 年 12
月 15 日 

2021 年 12
月 15 日 

17 
蒸发式可充电风扇

（KN-1188） 
外观设计 

2011304801
04.4 

2011 年 12
月 15 日 

2021 年 12
月 15 日 

 

（三）财产权利受限情况 

 

2012 年 2 月 22 日，发行人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

合同》（编号：2012 年最高额抵字第 011 号），将两块土地抵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门市分行，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证书号码 土地座落 

面积

(㎡) 

使用权

类型 

土地用

途 

终止

日期 
他项权利 

1 

江国用

（2010）第

203073 号 

江门市棠下镇

台商工业区金

桐路旁地块 

51,28

7.9 
出让 

工业用

地 

2060

年 7

月 17 

抵押给建设银

行江门市分

行，抵押期为

2012 年 2 月

22 日至 2022

年 2 月 21 日

2 

江国用

（2011）第

201419 号 

江门市棠下镇

台商工业区金

桐路旁地段 

42,08

4.6 
出让 

工业用

地 

2061

年 2

月 27

日 

抵押给建设银

行江门市分

行，抵押期为

2012 年 2 月

22 日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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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21 日

 

 
五、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产品销售合同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的尚在履行中的重大销售合同如下： 

 

序

号 
合同编号 合同相对方 

合同签订日

期 
合同金额 合同主要内容 

1 
HBK128
Y0627 

湖北金山轻工

家电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2 日 

1,198,025.0
4 元 

销售应急灯、船头板，

总计 23,390 个 

2 
12KNSC

11 
SODIMAC 

S.A.（智利） 
2012 年 7
月 5 日 

213,605 美

元 
销售可充电式备用照明

设备，总计 21,600 个 

3 
12SEKN
0515R2 

SEMICOM 
LEXIS LTD
（以色列） 

2012 年 7
月 5 日 

284,356.36
美元 

销售可充电式备用照明

设备，总计 31,792 个 

 
（二）采购合同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的尚在履行中的重大采购合同如下： 

序

号 
合同编号 合同相对方 

合同签订日

期 
合同金额

（元） 
合同主要内容 

1 
KNE1207

2401 
江门市江海区亿

宏光电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5 日 

1,600,000 采购 LED 原材料 

 
（三）借款合同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的尚在履行中的借款合同如下： 

序

号 
贷款人 借款合同号 

借款

金额

（万

元） 

借款起

止日期 
担保合同编号 

担保

方式 

担保提

供人

（即担

保人）

1 

兴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江门

分行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兴银粤流

借字（江门

分行）第

1000  

2012 年

6 月 26
日至

2013 年

6 月 25

兴银粤抵押字（江门

分行）第

201009290150 号 
抵押 

广东金

莱特电

器股份

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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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2604
89 号） 

日 兴银粤借保字（江门

分行）第

201009010012-1 号

保证 
田畴、

蒋小荣

兴银粤借保字 (江门

分行) 第
201009010012-2 号

保证 
田畴、

蒋小荣

2 

兴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江门

分行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兴银粤流

借字（江门

分行）第
2012062605

51 号） 

2000  

2012 年

6 月 26
日至

2013 年

6 月 25
日 

兴银粤抵押字（江门

分行）第

201009290150 号 
抵押 

广东金

莱特电

器股份

有限公

司 
兴银粤借保字 (江门

分行) 第
201009010012-1 号

保证 
田畴、

蒋小荣

兴银粤借保字（江门

分行）第

201009010012-2 号

保证 蒋光勇

3 

兴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江门

分行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兴银粤流

借字（江门

分行）第
2012071001

32 号） 

2000  

2012 年

7 月 10
日至

2013 年

7 月 09
日 

兴银粤抵押字（江门

分行）第

201009290150 号 
抵押 

广东金

莱特电

器股份

有限公

司 
兴银粤借保字 (江门

分行) 第
201009010012-1 号

保证 
田畴、

蒋小荣

兴银粤借保字 (江门

分行) 第
201009010012-2 号

保证 蒋光勇

4 

建设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江门

分行 

《人民币流

动资金贷款

合同》

（2012 年流

字第 005
号） 

2300  

2012 年

2 月 24
日至

2013 年

2 月 23
日 

2012 年最高额抵字

第 001 号 
抵押 

广东金

莱特电

器股份

有限公

司 

5 

建设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江门

分行 

《人民币流

动资金贷款

合同》

（2012 年流

字第 2 号） 

500  

2012 年

2 月 21
日至

2013 年

2 月 21
日 

2010 年最高额抵字

第 003 号 
抵押 

广东金

莱特电

器股份

有限公

司 

 

（四）担保合同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的尚在履行中的担保合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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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担保权

人 
担保合

同号 
担保

人 
被担

保人

担保金

额（万

元） 

担保起止日

期 
担保物 

担保

方式 

1 

中国建

设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江门市

分行 

2012 年

最高额

抵字第

011 号 

广东

金莱

特电

器股

份有

限公

司 

广东

金莱

特电

器股

份有

限公

司 

4260.4
7 

2012 年 2 月

22 日至

2022 年 2 月

21 日之间发

生的债务到

期后两年 

江国用（2011）
第 201419 号、 
江国用（2010）
第 203073 号 

抵押 

 

六、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股东大会 

2012 年 5 月 4 日，发行人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延长

2011 年 5 月 14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并上市的议案>的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二）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通过《关于延长

2011 年 5 月 14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并上市的议案>的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012 年 7 月 28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

2012 年中期财务报表的议案》。 

经核查，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

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七、 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 

根据大信于 2012 年 7 月 28 日出具的《主要税种纳税情况以及税收优惠审核报告》

（大信专审字（2012）第 4-0058 号，以下简称“《税务审核报告》”）、《审计报告》、发

行人的书面说明、税务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并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

人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的情况如下： 

 

税种 税率 

企业所得税 25% 

增值税 内销产品税率为 17%；出口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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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适用的出口退税率为：

可充电备用照明产品为 17%，

可充电交直流两用风扇为 15% 

教育费附加 3% 

城市维护建设税 7% 

 
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 

（二）税收优惠 

2009 年 12 月 14 日，发行人取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国家税务

局 及 广 东 省 地 方 税 务 局 共 同 核 发 的 《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证 书 》 （ 证 书 编 号 为 ：

GR200944000651），有效期为三年。根据《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

例》、《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172 号），发行人作为高新技术企

业在 2009 年度、2010 年度及 2001 年度的三年内减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根据发

行人书面说明并经金杜核查，发行人已提出高新技术企业的复审申请，发行人目前按照

2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财政补贴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书面说明并经金杜核查，发行人自 2012 年 2 月 20 日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获得如下财政补贴： 

1. 2011 年 10 月 21 日，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与广东省财政厅共同下发《关于

下达 2011 年省财政挖潜改造资金现代产业技术改造项目计划的通知》（粤经信技改

[2011]858 号），就发行人“机器人和智能化设备应用与技术改造项目”拨付发行人技术改

造项目资金人民币 100 万元。。 

2. 2011 年 12 月 29 日，江门市财政局下发《关于下达第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政银企

合作专项资金的通知》（江财工[2011]215 号），就“可充电备用 LED 灯具扩产项目”给予

发行人人民币 142 万元的贴息补助资金。 

3. 2011 年 12 月 31 日，江门市财政局和江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共同下发《关于下达

2011 年度江门市 LED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产业化项目资金的通知》（江财工[2011]231

号），就“适用通用照明的半导体 LED 备用灯产业化”项目给予发行人人民币 50 万元专项

资金。 

4. 2012 年 7 月 16 日，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人民政府出具《证明函》，证明江门市

蓬江区棠下镇人民政府于 2012 年 3 月 20 日向发行人拨付企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 130 万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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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2 年 7 月 18 日，江门市蓬江区科学技术局出具《证明函》，证明发行人于

2011 年申请“专利资助资金”符合扶持政策并审核通过，资助资金 33,680 元于 2012 年 2

月已拨付发行人。 

6. 2012 年 7 月 18 日，江门市蓬江区经济促进局出具《证明函》，证明发行人申报

的“2011 年两新产品专项资金”符合扶持政策，该项资金 50,000 元已于 2012 年 2 月拨付

发行人。 

经核查，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政策合法、合规、真实、有

效。 

（四）完税证明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纳税申报表及广东省江门市国家税务局、江门市蓬江区地方税务局出

具的证明，发行人遵守国家有关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依法纳税，未发现因偷税、漏税、欠税等税务违法行为而被广东省江门

市国家税务局或江门市蓬江区地方税务局处罚的情况。 

八、 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根据江门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2 年 7 月 26 日出具的《关于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环保守法情况的证明》（江环法证[2012]59 号），自 2012 年 1 月至该证明出具之日，发

行人一直遵守国家和地方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环评审批及验收资料齐全，没有发生重大环

境污染事故，无因违反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该局处罚的情形。 

根据广东省江门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2012 年 7 月 19 日出具的《证明》，发行人严格

遵守国家及地方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发行

人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生产的产品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

监督标准，没有发生过产品质量纠纷或安全事故，不存在因违反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

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或因此涉及其他相关法律程序之情形。 

九、 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金杜认为，发行人自 2012 年 2 月 20 日以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

日所发生的变化，不会对《法律意见》中本所及经办律师发表的结论意见构成影响，本所及

经办律师发表的结论意见依然有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正本一式五份。 

 

（下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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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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